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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說明會 
會議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96 年 6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會第 1會議室 

參、主席：楊處長立奇 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記  錄：張兆琦 

伍、綜合討論： 

第一場次 

一、立法院:專家學者如實質上原由所屬(管)機關(構)進行審查

後，送上級或主管機關(構)辦理推薦，今如所屬(管)機關(構)

屬「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」(下稱本

要點)第 3 點規定得辦理審查推薦之推薦機關(構)，後續是否

會回歸所屬(管)機關(構)辦理推薦及修改作業。 

工程會答復:本會為加速並擴大機關推薦委員，訂定本要點

時，已放寬得辦理審查推薦之機關(構)範圍，如有上述情

形，原則上除教育部函轉推薦之學者會回歸為各學校為推薦

機關(構)外，其他專家學者仍尊重原推薦機關(構)，尚不作

變動。 

二、宜蘭縣政府:機關如發現專家學者有本要點第 8 點第 3 款所稱

異常情形者，應如何處理。 

工程會答復:請將具體事證函送本會，本會將於分析及彙整相

關資料後提報「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審議小組」(以下簡

稱審議小組)討論。 

三、台北市政府:採購作業進行中，機關如發現評選委員會委員自

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(下稱本資料庫)除名或暫時移離

時，應如何處理。 

工程會答復: 

(一)如已獲悉該專家學者業經本會除名，建議應予解聘。 

(二)如已獲悉該專家學者業經本會暫時移離者，如機關對該

委員公正辦理採購有疑慮時，得予解聘。 

四、新聞局:如有出版及電影業之專家非為機關人員，且無於學校

任教或具有碩博士學位者，可否辦理推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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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答復:該類專家學者如經機關認定其於藝、工、匠、新

興科技及其他領域具特殊專長者，得依本要點第 2 點第 9 款

所定資格辦理推薦。 

五、外交部:任職於民間機構、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者，可否辦理

推薦。 

工程會答復:如經推薦機關認定其於藝、工、匠、新興科技及

其他領域具特殊專長者，得依本要點第 2 點第 9 款所定資格

辦理推薦。 

六、中央銀行:目前專長分類共計有 249 個類科別，後續如有需要

可否再增加。 

工程會答復:將視本次類科別增修後各界之反映與實務上之執

行情形，如確有需要將邀各界研商並進行增修。 

七、台北縣政府:建議最有利標決標前置作業時，可比照招標前置

作業提供評選委員名單複製之功能。 

工程會答復:經討論複數決標案件其決標前置作業提供評選委

員名單複製功能實有需要，請中華電信儘速配合修改，以利

各界使用。 

第二場次 

一、中國海專:技術教師應如何辦理審查推薦。 

工程會答復:請依「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」第 3
條第 1 項「專業及技術教師比照教師職務等級，分教授級、

副教授級、助理教授級及講師級四級」規定認定等級後，依

本要點辦理審查推薦。 

二、中國海專、淡江大學:專家學者調職後，出具任職單位同意書

機關(構)，是否應通知推薦機關(構)。 

工程會答復:為尊重專家學者之推薦機關(構)，出具任職單位

同意書者請於專家學者調職後，通知原推薦機關(構)，以利

其視需要辦理資料補正或重新推薦等相關事宜。 

三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:本會為 95 年 3 月 1 日揭牌設立之機

關，先前以交通部電信總局名義辦理推薦之專家學者，應如

何辦理後續資料修改作業。 

工程會答復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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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情形特殊，會後本會將另行提

供以交通部電信總局名義辦理推薦之專家學者清單，以

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視需要辦理後續相關作業。 

(二)各機關如需查詢本資料庫名單，可利用本資料庫綜合查

詢之功能，輸入機關名稱、專家學者姓名或專長等相關

資料後進行查詢。 

四、政治大學:建議增加可分別查詢專家學者之推薦機關及任職機

關之功能，以利機關查詢及使用。 

工程會答復:透過原有綜合查詢功能已可達到此目的，惟增加

針對推薦機關及任職機關查詢功能可讓各界使用更方便，此

功能實有需要，請中華電信儘速規劃設計。 

五、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:建議本資料庫中增加以電子郵件通知專

家學者之功能。 

工程會答復:本資料庫已建置有電子郵件通知功能，目前相關

規定如有變更或有政令需宣導時，本會已可利用電子郵件通

知專家學者。 

陸、結論：感謝各界今日參加本次說明會，後續如有任何問題需本

會協助者，聯繫電話分別為統一權限控管與系統使用操作(政

府採購客服中心:0800-080-512)及要點規定與行政作業程序

(工程會 02-87897586 陳先生、02-87897601 張先生)。 

柒、散會(第一場:15:50、第二場 18:00) 


